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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建许函〔2013〕449号
关于实施网上办理企业外出经营介绍信和

赴部领取证书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规划局、房管局、市政园林局、城管局，佛山市顺德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国土城建和水利局、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转变政府职能，改正机关作风，为民便民的精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决定从即日起，凡本省建设行业企业出省经营业务和前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领取证书需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出具介绍信，可实行网上办理。具体的办理程序请参照《网上办理建设行业企业外出经营介绍信指南》和《网上办理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领取资质证书介绍信指南》。

特此通知
附：1.网上办理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领取资质证书介绍信

          指南

    2.网上办理建设行业企业外出经营介绍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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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3月28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网上办理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领取

资质证书介绍信指南

一、办理范围：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核准取得资质的企业，赴部领取新证书需办理的介绍信手续。

二、办理程序：

（一）网上申请

申请单位登陆“三库一平台管理信息服务系统”，使用企业法人卡进行申请，系统将提供《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领取资质证书介绍信》标准格式，企业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的公告和企业取得的资质证书类别进行填写。

提交申请后，等待网上审查办理结果。

（二）网上办理

经审查，符合条件的申请事项系统自动加载审查意见和“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行政许可事项专用章（2）”，并将办理结果以短信形式即时通知申请单位，办理结果同步在网上公开。

（三）办理时间

网上24小时接受企业申请，办理时限为2个工作日，办理结果查询网址: http：//113.108.219.40/Approve/fb.htm。

（四）打印结果

申请单位收到领取结果通知后，登陆“三库一平台管理信息服务系统”，使用企业法人卡进行查看审查办结事项，并自行下载打印领取证书介绍信。咨询电话：020-83133670。

网上办理建设行业企业外出经营

介绍信指南

一、办理范围：建设行业企业（包括：建筑业企业、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设计与施工一体化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估价机构、物业服务企业、园林绿化企业、工程监理企业、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城市规划编制单位、工程质量检测机构等）到外省承接业务外出经营介绍信、诚信证明。

二、办理程序：

（一）网上申请

申请单位登陆“三库一平台管理信息服务系统”，使用企业法人卡进行申请，系统提供《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外出经营专用介绍信》、《广东省建设行业企业出省经营审批意见表》或《广东省建设行业企业出省经营及诚信证明申请表》标准格式，由企业根据实际自行选择表格填写（无发生事故、无不良诚信行为可申请诚信证明表），同时需上传企业资质证书副本扫描件。

提交申请后，等待网上审查办理结果。

（二）网上办理

企业申请（除广州、深圳及省工商注册的企业）需要地级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网上审查并出具初审意见，提交省厅审批。

经我厅网上受理，符合条件的介绍信和申请表系统自动加载审查意见和“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企业出省经营介绍专用章”，并将办理结果以短信形式即时通知申请单位，办理结果同步在网上公开。

（三）办理时间

网上24小时接受企业申请，审核办结时限为2个工作日，办理结果查询网址: http：//113.108.219.40/Approve/cs.htm。

（四）打印结果

申请单位收到领取通知后，登陆“三库一平台管理信息服务系统”，使用企业法人卡进行查看审查办结事项，并自行下载领取介绍信和申请表。咨询电话：020-83133670。

（五）其他事项说明

1．保留厅对外办事窗口现场办理途径。

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经办人身份证原件、身份证复印件及网上打印带流水号的《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外出经营专用介绍信》、《广东省建设行业企业出省经营审批意见表》或《广东省建设行业企业出省经营及诚信证明申请表》，经企业注册地市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到厅对外办事窗口加盖意见。如是法人代表本人来办理，则免委托书但需提供法人证明书。

2．在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的建设行业企业直接到网上申请，由我厅直接网上审查办理；在广州、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的建设行业企业的网上申请，分别由广州、深圳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直接网上审核办结。

3．我省建设行业企业到省内其他市承接业务时，无需我厅办理介绍信和诚信证明。

